
2020 年 5 月 19 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制訂行業性工時指引及相關工作的最新發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滙報有關制訂行業性工時指引及相關工作

的最新發展。

背景

2. 上屆政府於  2017 年 6 月接納標準工時委員會（標時委員

會）的報告及建議，作為日後制訂工時政策整體框架的基礎，並

定出下列框架以推行標時委員會的建議：

(i) 以每月工資不超過  11,000 元作為界定工資較低的基層

僱員的工資線，立法規定僱主須與這類僱員訂立書面僱

傭合約，當中須列明工時條款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即

「合約工時」立法）；

(ii) 以上文第 (i)項的同一工資線立法界定工資較低的基層

僱員，可享有不少於協議工資率 1  的超時工資或相應的

補假作償（即「強制超時工作補償」立法）；

(iii) 上述兩項立法建議將不會涵蓋《僱傭條例》及《最低工

資條例》所不適用的人士，例如現時不受《僱傭條例》

及《最低工資條例》涵蓋的政府僱員（包括公務員及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將會被豁免；

1 這是指根據協議工資計算的工資率。「協議工資」指《僱傭條例》所定義

的工資，但超時工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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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利用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作為平台，讓僱主及僱

員代表透過討論訂定實施安排，並在有關立法建議實施

兩年後檢討其成效；

(v) 透過勞工處的行業性三方小組為  11 個指定行業 2  編製

行業性工時指引，列明建議的工時安排、超時工作補償

安排，以及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供僱主參考及採用；

及

(vi) 引入配套措施，以加深社會各界對工時政策的認識，並

因應勞顧會的要求，為監察標時委員會所提建議的成效

做準備。

3. 然而，社會各界就任何有關規管工時的立法建議存在明顯

分歧，勞工界對上屆政府提出的「合約工時」立法建議持強烈意

見，而商界亦反對就標準工時立法。在缺乏廣泛共識及支持的

情況下，本屆政府於 2018 年決定暫時不推行「合約工時」及「強

制超時工作補償」兩項立法建議，而先着力為 11 個指定行業制

訂工時指引，以及透過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評估指引的成效。

政府亦會探討引入優化措施的可行性，以改善僱員的工時安排。

最新發展

(a) 行業性工時指引

4. 有關制訂工時指引的工作是透過勞工處的行業性三方小

組進行。行業性三方小組的成員包括相關行業的僱員組織（工

會）、僱主組織（商會）和政府代表。除了九個現有的行業性三

方小組，即飲食、水泥及混凝土、建造、酒店及旅遊、物流、印

刷、物業管理、零售和戲院業外，勞工處因應標時委員會的建議

特別為清潔服務業及安老院舍業成立三方小組，以商討制訂工

時指引的事宜。

5. 自行業性三方小組開展討論以來，勞工處與各三方小組／

小組成員進行了多次會議和會面，積極就制訂工時指引交換意見

2 這些行業涵蓋飲食、水泥及混凝土、清潔服務、建造、安老院舍、酒店及

旅遊、物流、印刷、物業管理、零售及戲院。



-  3  -  

及進行磋商。除了與持份者深入了解有關行業及其工種的特性

和工時情況外，三方小組亦就指引的涵蓋範圍、建議工時、超時

工作補償安排和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例如加強與僱員溝通、

妥善備存工時紀錄，以及其他因應行業特性和運作需要的工時

管理安排）等事項進行詳細討論，以制訂切合行業需要的工時

指引供僱主及其僱員參考和採用，從而改善僱員的工時安排。  
 
6. 由於不同行業運作的特性迥異，以及業內及行業之間不同

的工種及複雜的工時安排，各三方小組的討論進度亦有所分別。

勞資雙方對應否及如何編製工時指引的內容，特別是關於工時

指引所涵蓋的工種類別、建議的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普遍

存在分歧，需時協調。勞工處正致力就指引內容收窄勞資雙方

之間的分歧，尋求共識。有關各指定行業制訂工時指引的進度，

請參閱附件一。  
 
7. 自 2019 年下半年開始的社會事件，至近期的 2019 冠狀病

毒病疫情，均對香港經濟及各行業營運造成重大衝擊，不利於推

進討論僱員的工時安排及制訂行業性工時指引。因應疫情，三方

小組的會議及會面安排無可避免需要延遲。待疫情緩和後，勞工

處會積極與各三方小組成員繼續進行有關討論，期望於今年內

逐步推出能達成共識的行業性工時指引。  
 
(b) 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  
 
8. 繼標時委員會在 2014 年進行全港首個全面的工時統計調

查後，政府決定在行業性指引全面實施前進行新一輪的工時狀

況住戶統計調查，以監察僱員工時的整體趨勢，以及搜集不同

行業僱員工時更詳盡的數據，特別是為制訂行業性工時指引的

11 個行業，以便在指引實施後檢視其成效。統計調查結果亦有

助政府制訂工時政策及推行相關的教育及宣傳活動，以推廣家

庭友善僱傭文化。  
 
9. 經過公開招標程序，勞工處於 2019 年 10 月委託服務承辦

商進行新一輪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統計調查的前期準備工

作（包括訂定調查方法、設計問卷、進行試訪調查等）已於較早

前完成。勞工處原擬於今年 2 月開展統計調查的外勤工作，惟

受疫情影響須暫緩進行。我們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期望於

今年稍後時間開展有關工作，並初步預計於 2021 年下半年公布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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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配套措施  
 
10. 勞工處引入了以下配套及宣傳措施，以推廣合理工時安排

的文化，提高僱傭條款的透明度，以及改善僱主與僱員就工時

安排的溝通：  
 

(i) 勞工處已於 2019 年 3 月更新了就業服務的職位招聘表，

鼓勵僱主在透過勞工處刊登職位空缺時，進一步提供相

關職位的工時安排資料，例如預計超時工作情況及補償

安排、用膳及休息時間等，藉提高透明度促使僱主為僱

員提供合適的工時安排。於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平均約有 21%於勞工處刊登的職位空缺提供了相關

資料；及  
 

(ii) 為推廣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勞工處優化了僱傭合約樣

本，並更新《使用書面僱傭合約》小册子（附件二），

增加與工時安排相關的內容，以協助僱主於訂立僱傭合

約時清楚訂明與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相關的工作

條件，從而提高工時條款的透明度，以及推動僱主為僱

員提供合適的工時安排。  
 
 
未來路向  
 
11. 勞工處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情況，重啟各行業

性三方小組的會議磋商，致力收窄分歧，尋求共識，以盡快推出

能達成共識的行業性工時指引。當行業性工時指引推出後，勞

工處會積極向業界推廣相關指引，供僱主及其僱員參考及採用；

並且適時推展教育及宣傳活動，以推廣合理工時安排的文化，

以及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政府會在 11 份行業性工時指引全面

推出三年後檢視及評估上述措施的成效，並進一步探討改善工

時政策的可行方案。  
 
12.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褔利局  
勞工處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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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制訂行業性工時指引的進度  
 
 

階段  進度  行業  
第一階段  三方小組現正就行業性工時指引的

涵蓋範圍及相關事項進行磋商  
 

飲食  
清潔服務  

建造  
物流  
零售  

酒店及旅遊

（旅遊部分）  
 

第二階段  三方小組已完成討論行業性工時指

引的涵蓋範圍，現正諮詢成員有關

探討建議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

的事宜  
 

水泥及混凝土  
酒店及旅遊

（酒店部分）  
戲院  

 
第三階段  三方小組已完成討論行業性工時指

引的涵蓋範圍，並就建議工時及超

時工作補償安排交換了意見，現正

進行商議  
 

安老院舍  
印刷  

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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